附件四：符合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王府井院区非居民其他垃圾运输消纳服务项目
参选人名称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审日期： 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审查项目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（符合/不符合）
	备注

	1
	报价要求
	1. 报价为总价包干形式，金额为人民币玖万元整（¥90,000.00）。
2. 参选报价未超过最高限价。
3. 报价为唯一确定报价，未提交选择性、附加条件或可调整的报价。
	
	

	2
	服务期限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服务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	
	

	3
	服务范围响应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提供比选公告中“服务内容及要求”所列的全部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每日清运、合规消纳、提供台账及证明等。
	
	

	4
	关键服务承诺
	参选文件明确承诺：
1. 杜绝医疗废物混装。
2. 每日清运1次，并接受建议的清运时段（早6:00-7:00）或提出更优方案。
3. 使用密闭运输车辆，作业后清洁场地。
4. 提供每日电子/纸质运输台账及消纳场所接收证明。
	
	

	5
	文件格式与有效性
	
1. 参选文件按要求制作成PDF格式文档，邮件主题、文件命名符合规定。
2. 应答一览表、授权委托书、报价表等文件填写完整、清晰，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3. 提供的各类证书、证明、声明均在有效期内。

	
	

	
	审查结论
	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：
1.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           2._______            ______             3.________           ______
	
	


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：
☐  符  合（以上1-5项审查结论均为“通过”，且对实质性要求无负偏离）
☐  不符合（以上1-5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，或存在实质性负偏离）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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